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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需求大幅攀升，可別小看洗衣、打掃、煮飯帶來的市場商機。根據業者的統計，單以

每周定期打掃服務來看，全台灣每年約可創造出 422 億元的產值。未來社會對家事服務的

需求必然增加，家事服務不應再停留在個人服務業的層級，而應以公司型態達到經濟規模

，政府應輔導家事服務市場走向產業化發展、培養並提升家事服務人力資源品質、落實家

事服務專業分工。 

四、目前，政府關心而在規劃發展的只限於老人或病患的居家式長期照護體系，但對家庭特徵

改變所衍生的廣義家事服務需求卻完全忽略，乃至於對此行業的從業人員沒有相關等級的

執照認定，企業也無法獲得經營內涵差異化的執照和管理規範；這使得基於「範疇經濟」

而有意擴大經營內涵的傳統家事服務業者或保全、物業管理公司，無法健康發展。而對家

庭環境快速變動的國人而言，也無法獲得充分的服務資訊及品質保障；家事服務市場無法

擴大，就業機會無法快速成長，對於國家社會的發展其實是一種傷害。 

五、生活性服務業無法健康發展起來的後果之一，是高收入的資本家和白領階級在國內無法獲

得適當的生活支持，影響其居住於國內的意願，乃至於選擇投資其他國家；甚至影響跨國

企業在選擇東亞的區域據點時略去台灣，改到容易獲得此類服務的其他國家。但最重要的

，還是這種產業的發展可以讓台灣成為國人安居樂業的宜居國度，享有高品質的幸福生活

，這才是發展本項服務業的首要目標。 

（四十二）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台灣社會近來的特殊現象，人人似乎

都擔心地想抓住點什麼？猶如船隻沉沒前的慌亂，個個驚恐

自危，如果自保不住也不讓別人好過的現象，甚為憂慮！整

個社會氛圍是悲憤、怨懟和鬥氣的，而究其原因；實乃因經

濟持續低迷，政府振興無方，人民對前景不但沒有期望，現

實生活更因物價高昂，政府施政狀況迭迭而憤憤不平！台灣

曾是許多人口中的「寶島」，而今怎會落得意氣不在近漸消

沉？除了痛心更有太多的無奈！政府官員們為拼經濟，忙得

焦頭爛額，但為何人民卻依然「無感」？更可惡的是；在這

關鍵時刻還冒出貪瀆或不當虧損公帑情事，無疑火上加油，

更激怒人民不滿。本席籲請政府際此之時；「開源」方案或

許不能立見奏功，但「節流」卻可獲立竿見影之效，讓人民

馬上感受到政府「撙節公帑及苦民所苦」的具體作為展現。

本席並不認同報復性的刪減、取消，但政府應藉民氣可用之

時，認真檢討所有公部門不合理、不合適甚至不當的預算編

列及支用，例如濫（浮）報加班費、差旅費、交通費，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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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私的國內、外考察、探勘、參訪，藉由其他預算項下行實

質的自強活動、三節及尾牙餐敘等等，以往國家經濟好的時

候，各級默許下的不合法卻「通情」便理做法，或用歷史共

業、向來慣例可以詮釋，但如今整個國家大環境已改變，政

府施政應更透明、廉潔、合理。貪污的定義是否一定是索賄

？不當的支用公帑或領取是不是也屬變相的貪污？特向行政

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貪污的定義是否一定是索賄？不當的支用公帑或領取，是不是也屬變相的貪污？后列變相

情事已是公部門公開的不可說情事： 

(一)濫（浮）報加班費、差旅費、交通費： 

每日藉故加班，週六、日亦經常主動加班，事後卻要求正常上班期間「補休」假，惟

渠等事實公文處理件數、公文量、工作內容均未達加班之必要，但月領加班費足媲美

「半月以上薪資」；藉非必要事由出差、借宿友人處、一日事務規劃三日行程等等變

相差旅；上下班交通是否合適申報交通費？應邀出席會議或活動，承辦單位已發車馬

費當事人仍申報交通費等等。 

(二)假考察探勘之名，行旅遊玩樂事實： 

藉公務之名，至國內、外各地旅遊，三～七天行程真正與公務有關項不到一半，參與

人員一半以上與業務主管無關，例如；探勘地層下限、橋樑損壞，非主管業務科室人

員，或非直接主管業務者（如文書行政、主計總務、政風研考）通通參加，甚有攜眷

或到某地順邀親友一同攬勝，明顯藉公帑大做公關，實屬不宜。 

(三)藉浮報其他預算，列支聚餐、尾牙摸彩獎品： 

公部門視單位大、小的不同，但多少都有送往迎來餐敘活動，此本即同事間聯誼無可

厚非，但問題是由「納稅人血汗錢」來支付就不應該了，但偏偏類此餐敘多由公款支

出，預算既不能編！那款由何來？小聚餐如此，一年三節加尾牙，全國公部門（含國

營事業）加起來的不當揮霍又有多少？尾牙還有讓人期待的獎品、獎金等經費又從何

來？若是廠商捐贈，豈不又難避官商利益輸送之嫌？ 

二、時代在變，主、客觀環境皆已大大不同，際此之時政府應藉民氣可用之勢，大刀闊斧的斬

草除根，讓以往不當或已不合時宜之陋習劣規一次改正。另如編列預算購買工作需要配備

，卻去購買名牌用品，且科室同仁非直接從事該項作業人員亦通通有份，年年發放若自己

不用，還可分享眷屬雨露均沾等等不當、不該有情事，均應剴切檢討！尤其在政府要求人

民共體時艱之際，是不是應該率先士卒、以身作則的先確實反省，當用一毛不能省，不該

花則一毛也不可以浪費。相信當政府自清行動積極展開時，就是人民有感向心再回流之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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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朝開國君主朱元璋為了整肅貪污，澄清吏治，接受全國百姓檢舉投訴，設置若干御史大

人根據具體檢舉函，微服趕赴各地明查暗訪，揪出全國數百名包括欽差大人在內的貪官污

吏，對於維繫明朝廉能政治確具實效，「洪武肅貪」故事至今仍受後人歌詠！本席深信，

絕大多數的公務員都能謹守為官的分寸，只是，絕大多數民眾詬病執政團隊施政無感，振

興經濟有氣無力之際，若能做好肅貪，懲治不肖貪官污吏，堅守廉能政治，至少尚不至於

被人民鄙棄。以「加班費」言；如真有每天、每週加班需求，那表示人力不足或勞役不均

？或是主官（管）各級故意漠視和鄉愿，不也就是變相不當領取人民納稅血汗錢？這難道

不是政府管理出了問題？ 

（四十三）本院謝委員國樑，針對政府對於手機行動支付規範仍不明確

，我國手機電子錢包使用率明顯大幅落後於其他各國。現在

科技發展快速，手機行動支付帶給消費者更高的便利性與實

用性，政府應儘速落實相關規範，以保護消費者安全。本席

要求加速研議管理辦法，以推動手機支付產業，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資料顯示，在亞洲地區日本單月份手機支付高達 760 萬人次、自動販賣機 320 萬人次

、大眾交通系統 270 萬人次、飯店 170 萬人次。而韓國在手機支付產業中，是世界發展最

完整的國家，總計已有超過 13 萬個商家據點提供手機支付服務；台灣在手機支付產業已遠

遠落後世界各國。 

二、根據國內新聞報導，已有五大電信業者及開南大學已研發出具備手機支付相關平台，但國

內目前尚無相關產品上市，是否是因為政府尚未訂定明確規範，讓業者及民眾無所適從？ 

三、現行政府是否開始研議手機支付相關規範，請相關單位提供確切時程，加速研議及訂定規

範，以提升消費者支付便利性。 

（四十四）本院盧委員秀燕，針對「道路」在都市計畫法中屬於一般性

公共設施，為政府擬定公共設施計畫的一部分，為了避免私

人資金無謂的投入，以及政府編列預算二度徵收土地，所以

《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規定公共設施用地不得標售予私人

。不過，地方政府既然透過市地重劃的方式無償取得公共設

施用地，本條所避免的目的就不存在，建請增修《國有財產

法施行細則》第 55-3 條，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